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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6年4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在海原县主持召开验收会议，对海原县张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进行了下闸蓄水验收。验收委员会由自治区水利厅、中卫市水利安全生产与质量监督管理站、海原县水务局、水库运行管理等单位的代表和特邀专家组成。项目法人、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验收会议。验收委员会听取了项目法人、设计、监理、施工、质量监督等单位的汇报，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工程建设有关资料，依据《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Ｔ223-2025）的规定，讨论并通过了《海原县张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下闸蓄水验收鉴定书》。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及主要任务。
工程位置：工程位于中卫市海原县树台乡张湾村。
工程主要任务：对水库进行除险加固，新建防浪墙、翻建改造溢洪道等，消除病险情，增强水库防洪能力，发挥水库综合效益。
（二）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张湾水库由土坝、泄洪建筑物等工程组成，总库容为4647.58万立方米，其中已淤积库容为3286.25万立方米，设计淤积库容559.8万立方米，防洪库容212.47万立方米，调洪库容801.53万立方米。设计淤积高程1846.73米，设计洪水位1847.67米，校核洪水位1849.94米。坝顶长1050米，最大坝高38.6米。坝顶高程1850.3米，防浪墙高程1851.5米。溢洪道设计流量641.6立方米每秒、最大下泄流量899.5立方米每秒。
该工程为Ⅲ等中型工程，设计地震基本烈度为Ⅷ度。土坝、泄水建筑物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3级，次要建筑物为4级。设计洪水标准为5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1000年一遇。施工度汛洪水标准为10年一遇。
（三）项目设计概况。
1.项目设计审批情况
2024年6月10日，自治区水利厅以《关于海原县张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宁水审发〔2024〕66号），批复了该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2.工程投资
工程批复概算总投资3842.31万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3683.86万元，建设及施工场地征用费81.70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54.82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21.93万元。
3.主要设计工程量
设计主要工程量：土方开挖14.65万m³，土方回填7.12万m³，混凝土1.55万m³，钢筋制安0.13万t，砌石0.09万m³。
（四）项目建设情况。
工程自2024年10月16日开工建设，至2025年8月25日完成了土坝、溢洪道等全部建设任务。2026年1月16日进行了单位工程验收。
完成主要工程量：土方开挖14.73万m³，土方回填9.27万m³，混凝土1.56万m³，钢筋制安0.13万t，砌石0.15万m³。
二、验收范围和内容
本次下闸蓄水阶段验收的范围为海原县张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涉及的主要建设内容有土坝、溢洪道等。
三、工程形象面貌
工程已按设计批复内容完成了土坝、溢洪道等的建设任务。
四、施工质量验收情况
海原县张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共分为1个单位工程、6个分部工程，质量验收等级为合格。按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规程》（SL176-2007）、《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Ｔ223-2025）的规定，经施工单位工程质量自评合格后，由监理单位统计并对该工程项目质量等级进行了复核，经项目法人认定后，报中卫市水利安全生产与质量监督管理站进行了核备。
五、验收前已完成的工作
海原县水务局委托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于2025年12月组织完成了宁夏海原县张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蓄水安全鉴定。
鉴定结论：海原县张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设计基本合理，设计批复的主体工程建设内容已全部完成，工程施工质量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恢复蓄水后，应加强安全监测和巡视检查，确保大坝安全运行。
六、蓄水总体安排
海原县张湾水库是一座以防洪为主要功能的中型水库，依据《宁夏海原县张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蓄水安全鉴定报告》，张湾水库在汛期及非汛期均不蓄水，不再拟定水库初期蓄水方案。
七、度汛和调度运行方案
（一）防洪度汛方案。
项目法人组织设计、监理、施工、运行管理等单位编制了《海原县张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防洪度汛方案》，海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以海汛指发〔2026〕1号文件进行了批复备案。
（二）调度运行方案。
项目法人组织设计、监理、施工、运行管理等单位编制了《海原县张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调度运行方案》，海原县水务局于2026年3月批复了该方案。
八、未完工程建设安排
无
九、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十、建议
1.加强工程及库区管理，确保行洪安全。
2.加强对大坝安全监测数据的分析与运用。
十一、结论
海原县张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按批复的设计内容建设完成，工程质量合格，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库区不涉及移民安置。蓄水安全鉴定已完成，调度运用方案已经海原县水务局批准，工程度汛方案和超标准洪水应急预案已经海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备案。运行管理机构已建立，人员及职责已落实，具备蓄水条件。
同意海原县张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通过下闸蓄水验收。
十二、验收委员会成员签字表

